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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江苏省教育行政管理中实行信用报告信用承诺 

和信用审查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全省教育系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加

强信用管理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充分发挥政务诚信导向作用，

根据《江苏省行政管理中实行信用报告信用承诺和信用审查的办

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教育系统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的行政主体，是指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

门及其所属具有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。 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的行政相对人，是指向上述行政主体申

请办理行政许可、评优评奖、职称评定等各类行政权力事项的各

级各类教育机构和人员；参与行政主体组织的重大政府采购、招

投标活动的企事业单位；报名参加各类省级以上教育考试的人员；

参与行政主体组织的其他涉及教育资源分配活动的企事业单位、

社会团体和自然人等。 

第四条 行政主体在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中，实行信用报告制

度、信用承诺制度和信用审查制度，并负责相关制度的指导执行、

督导检查和信息记录与发布等工作。 

第五条 信用报告是指行政相对人根据行政主体的相关工作

要求，委托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对其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。 

第六条 行政主体在开展政府采购的公开招投标、教育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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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分配、职称评定、国家奖助学金评定等活动中，可要求行政

相对人提供信用报告。 

第七条 信用报告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：行政相对人的基本

情况信息、经营业务信息、主要财务数据与指标、银行信用记录、

合同履约信息、公共信用监管信息、司法信用信息，行政主体需

要的其他相关信息，以及含有信用等级和风险提示的综合评价等。 

第八条 信用报告有效期原则上为 1 年，有效期内可重复使

用。 

第九条 信用承诺是指行政相对人根据行政主体的相关工作

要求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自身的信用状况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以

及违约责任等作出书面承诺。信用承诺纳入全省教育系统信用信

息管理系统，并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参考。 

第十条 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许可、评优评奖、职称评定、

国家奖助学金评定等各类行政权力事项，组织重大政府采购、招

投标活动以及省级以上教育考试报名时，可要求行政相对人作出

信用承诺。 

第十一条 作出信用承诺的行政相对人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

律、法规，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，并接受行政主体的监督

管理；违背承诺约定的，应承担失信责任，自愿接受相应的失信

惩戒。 

第十二条 行政主体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行政相对人违背信用

承诺，应根据其失信行为，实施相应的惩戒措施，及时将失信行

为惩戒信息如实录入全省教育系统信用信息管理系统，并视情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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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省、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。 

第十三条 信用审查是指行政相对人或行政机关及具有行政

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经省、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公共信用信息

系统查询行政相对人的信用信息，并取得信用审查报告。 

第十四条 信用审查报告主要用于行政相对人申请各类财政

资金、政策性贷款、参与评优评级、职称评定、国家奖助学金评

定以及其他公共资源分配活动。 

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省教育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